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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主管部门职责 

本项目主管部门是富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。其职责为按照专项债券发行和管理

的要求并根据具体项目的收入、成本等因素，建立本地区专项债券项目库，做好入库

项目的规划期限、投资计划、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、预期收入等测算，做好专项债券

年度项目库与政府债务管理系统的衔接，配合做好专项债券发行各项准备工作，加强

对项目实施情况的监控，并统筹协调相关部门保障项目建设进度，如期实现项目收入，

确保专项债券到期后，项目收入和收益全部覆盖以发行债券本息。 

九、补充说明 

此项目债券资金总需求 17000.00 万元，根据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要求和项目

实施进展情况，2020 年-2022 年已发行 5000 万元。本次拟继续发行 10000 万元，期

限 20年。该项目实施内容及收益来源未发生变动，在不超过项目债券总需求情况下，

债券分批次跨年发行对项目整体融资平衡不构成实质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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